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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2）苏 0591 破 42 号之二 

申请人：苏州国匠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代表人：李佳琪，系管理人负责人。 

2022 年 4 月 25 日，本院根据苏州市相城区太平鑫和后

道精密五金加工厂的申请裁定受理苏州国匠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匠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竹辉

（张家港）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2022 年 11 月 29 日，管

理人以其制作的《苏州国匠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为由，

请求本院裁定认可。 

本院查明，2022 年 6 月 22 日，管理人制作的《分配方

案》经国匠公司破产清算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另根

据管理人提交的申请书，截至 2022 年 10 月 13 日，国匠公

司财产总额为 65.78 元。目前，该案涉及追缴出资诉讼 1件，

正在审理中。国匠公司现无财产可供分配，后续追收的破产

财产按照上述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原则及顺序予以实施分

配。 

本院认为，管理人制作的《分配方案》已经债权人会议

表决通过，其申请本院裁定认可该分配方案符合法律规定，

应予以认可。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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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认可苏州国匠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通过的《苏

州国匠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员   杨    俊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 怡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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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苏州国匠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各位债权人：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作出（2022）苏 0591 破 42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国匠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作出（2022）

苏 0591 破 42 号《决定书》指定江苏竹辉（张家港）律师事务所担任国匠公司管

理人。 

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之规定，现提出本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表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等，国匠

公司破产财产分配顺序如下： 

一、优先受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对破产人的特

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破产费用包括：1、

破产案件的诉讼费；2、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3、管理人执行职

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破产费用按实际发生数额为准，管理人

报酬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由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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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共益债务包括：1、因管

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2、

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3、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4、

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

务；5、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6、债务人财产致

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 

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如果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

费用和共益债务的，先行清偿破产费用；如果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或者

共益债务的，按照比例清偿。 

三、清偿顺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

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按下列顺序清偿：1、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

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

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2、破产人

欠缴的除前款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的税款；3、普通破产债权。 

如同一顺序债权人不能全额受偿的，按照同比例清偿。破产财产按破产案件

的进度由管理人决定分次分配，或选择一次性最终分配，分配时由管理人发布分

配公告或寄送通知书。 

四、分配提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破产财产分配时，

管理人将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

起满二个月仍未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或人民法院应当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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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破产财产分配时，对于诉

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管理人应当将其分配额提存。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满

二年内不能受领分配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对管理人初步审核的债权（包括本人或者其他人的）有异议的，应在本次债

权人会议后 15 日内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管理人将按核定的

债权金额进行分配。 

五、追加分配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

条规定，对管理人提存的分配款，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

取的，由管理人或人民法院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发现有

依法应当追回的财产和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由人民法院按照破产财产分配

原则进行追加分配，但财产数量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不再进行追加分配，由

人民法院将其上交国库。 

待本次债权人会议对所申报的债权核查后，如债权人及债务人对该《债权表》

记载的债权无异议，管理人将所有无异议债权报请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裁定确

认。对本次会议后补充申报的债权，由管理人审核后报请法院裁定，不再召开债

权人会议核查。破产财产分配时，管理人将在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的监督下按

裁定书确定的清偿金额进行分配。 

请债权人会议对上述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审议。 

苏州国匠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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